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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法治报讯（通讯员 覃
亚林 唐采苓）“这位同志，请冷
静，我们是望城公安民警，请配
合执法！ ”6 月 25 日，长沙市望
城区体育运动中心内 ，一场场
围绕家暴 、醉酒滋事 、持刀警
情 的 “突 发 状 况 ”接 连 上 演 。
这是望城公安精心组织的“红
蓝对抗” 实战训练集中送教活
动现场，来自各基层所队的 90
余名民辅警齐聚一堂 ，积极参
与了这场“干货满满”的实战培
训。

“醉酒人员情绪失控怎么
办 ？ 嫌疑人持刀如何有效控
制？ ”在示范环节，5 名“蓝军”骨
干联合派出所代表， 通过情景
再现， 全流程演示了 3 类高风
险警情的标准处置流程。 从接
警语言到协同配合， 从证据固

定到文明执法， 每一个细节都
力求成为基层民警的 “教科书
式”参考。 示范结束后，各单位
逐一上场实操， 实战教官现场
指导，确保人人过关。

“同兴派出所，请立即前往
某地处置一起持刀警情！ ”如果
说示范教学是 “开卷考 ”，那么
随机的现场抽考则是 “突袭
战”。 导调组临时抽取 3 个派出
所 ，现场下达警情 ，设定角色 ，
甚至制造干扰。

面对“蓝军”队员扮演的当
事人、家属和围观群众，“红军”
队员迅速响应，沉着应对。

“上铐后要采取什么方式 ？
如何有效控制 ？ ”“催泪喷雾的
使 用 距 离 和 风 向 要 注 意 什
么 ？ ”在警械使用教学环节，教
官团队围绕手铐、催泪喷雾、伸

缩警棍三大装备，讲授“最小武
力”“安全距离”等核心要领。 参
训民警辅警逐一实操， 导调组

现场逐项点评、纠正，确保每个
动作都标准规范， 执法安全有
保障。

训练结束后，“蓝军 ” 导调
组对全天训练进行综合复盘 ，
针对 “响应滞后 、分工模糊 、语
言生硬”等共性问题，提炼形成
了《基层高频警情处置“十要十
忌 ”操作指引 》，为今后实战训
练提供了精准指导。

分局党委委员 、 政工室主
任谭伟全程参与督导并强调 ，
要坚持流程规范， 以程序正义
保障实体正义； 要秉持法言法
语，提升执法公信力；要强化安
全理念， 在规范操作中提升自
我防护能力。

下一步， 望城公安将持续
深化 “红蓝对抗 ”机制 ，推动实
战训练常态化、制度化，全力锻
造一支 “拉得出 、冲得上 、打得
赢”的新时代公安铁军，切实守
护辖区平安。

吴小坤
截至 2024 年底，我国 60 岁

及以上人口达 3.1 亿，占总人口
的 22%。 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正
逐步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 ，司
法领域亦不例外。 然而，当司法
系统加速拥抱数字化， 老年人
却面临新的困境。 视力模糊看
不清文书、 听力衰退听不清庭
审、行动不便难上法庭、缺乏证
据意识难以有效举证。

近年来， 最高人民法院已
发布 5 批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
案例。 从制度层面看，现行诉讼
法对老年群体的特殊关照仍有
较大提升空间。 如何在司法效
率与司法温度之间找到平衡 ，
让“银发族”不被“数字鸿沟”阻
隔在正义门外， 已成为一个亟
须回应的时代命题。

本文以湖南省司法系统适
老型诉讼服务改革为观察样
本， 梳理当前涉老诉讼中老年
人面临的主要困境， 分析现行
诉讼程序在应对老龄化挑战时
存在的制度供给不足、 举证责
任机械适用、 多元解纷机制不
健全等问题， 并结合基层法院
的实践探索， 提出完善适老型
诉讼服务的制度建议。

困境： 涉老诉讼中的三重
障碍

生理局限与数字鸿沟的双
重挤压。 老年人参与诉讼首先
面临的是生理机能衰退带来的
客观障碍。 视力下降使老年人
难以阅读诉讼文书， 听力减退
使其在庭审中难以听清法官和
对方当事人的陈述， 行动不便
则使其难以亲自到庭参加诉

讼。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进一
步加剧了这一困境。 在线诉讼
平台、电子送达系统、智能庭审
设备———这些旨在提升司法效
率的技术手段， 对于不熟悉智
能设备操作的老年人而言 ，却
构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

举证能力不足与 “谁主张
谁举证”的形式困境。 涉老诉讼
中另一突出问题是老年人的举证
能力严重不足。多数老年人缺乏证
据意识，在纠纷发生前没有留存
证据的习惯， 纠纷发生后也不
知如何收集和固定证据。

汉寿法院蒋家嘴法庭办理
的一起案件颇具代表性 ：70 岁
的五保户陈大爷在超市门口台
阶滑倒致左踝骨折， 起诉后因
缺乏证据陷入僵局———没有监
控录像、没有证人证言、没有支
付记录。 承办法官只能耐心引
导陈大爷回忆细节， 最终在其
家中找到了当天的购物小票 。
然而，小票仅能证明购物事实，
仍不足以证明摔倒地点在超市
经营场所内 。 法官最后实地走
访，查看超市进出口区域，询问周
边商户和路人， 最终才确认摔倒
位置系超市进出必经之地。

这一案例深刻揭示了 “谁
主张谁举证” 规则在涉老案件中
适用时可能产生的实质不公。

诉讼程序复杂与司法资源
获取的城乡差距。 对于农村老
年人而言， 诉讼还面临着物理
空间上的障碍。 湖南省许多偏
远乡镇交通不便， 法院与当事
人住所之间距离遥远。 此外，法
律服务的匮乏、 信息获取渠道
的狭窄、社会支持网络的薄弱，

都使得农村老年人在面临诉讼
时更加孤立无援。

据悉 ，湖南省 2024 年受理
老年人法律援助案件 184 件 ，
相对于庞大的老年人口基数而
言， 这一数字显然难以覆盖实
际需求。

回应： 湖南省适老型诉讼
服务的实践探索

面对上述困境 ， 湖南省各
级法院近年来进行了诸多有益
探索，形成了若干可复制、可推
广的经验。

服务前移 “上门服务 ”。 湖
南省多个基层法院打破 “当事
人来法院”的传统模式，主动将
司法服务延伸到老年人身边 。
如泸溪县人民法院为年事已
高、 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上门
立案服务，耐心讲解立案流程，
现场指导填写材料。

津市法院毛里湖法庭为行
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提供上门送
达诉讼文书服务， 工作人员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说明案情 ，逐
一说明诉讼权利义务。 这些实
践的共同逻辑是： 让法官多跑
腿，让老人少折腾。

程序调适 “主动关照 ”。 在
证据审查和事实认定方面 ，湖
南部分法院开始探索适应老年
人特点的程序规则。 在庭审安
排方面， 常德石门县法院将庭
审现场、 调解现场搬到田间地
头、村居院落。 湘乡市人民法院
东山法庭将庭审搬进村委会 ，
审理八旬老人参与的民间借贷
纠纷案件。 这些做法有效降低
了老年人参与诉讼的门槛。

绿色通道 “优先保障 ”。 目

前， 湖南多个法院建立了涉老案
件“绿色通道”机制。如平江县人民
法院在一起患癌老人追讨欠款案
中，考虑到案件所涉金额关乎老人
的治病钱，当即决定开启涉老案
件“绿色通道”，优先处理。

2024 年， 湖南法院加强绿
色通道建设，为涉老、少、残、农
民工讨薪等案件设置立案专
窗。 在法律援助领域，湖南省司
法系统针对老年人建立 “三优
先”机制———优先受理、优先指
派、优先办结。

路径： 构建系统化适老型
诉讼服务机制

基层实践虽已积累丰富经
验，但总体而言仍呈现碎片化、
个案化特征， 尚未形成系统化
的制度安排。 完善适老型诉讼
服务，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一 ）制度保障 ：从政策倡
导到规范供给

当前适老型诉讼服务的推
进主要依赖各地法院的自觉探
索， 缺乏统一的法律规范和制
度标准。 建议在民事诉讼法或
其司法解释中增设涉老诉讼特
别程序条款， 明确适老型诉讼
服务的基本原则、 具体措施和
保障机制。 最高法可总结各地
实践经验， 出台适老型诉讼服
务的指导意见或工作指引 ，为
全国法院提供统一的制度框
架。 省高院可结合本省实际，率
先制定省级适老型诉讼服务规
范， 将基层探索中行之有效的
做法加以制度化、常态化。

（二 ）程序再造 ：全流程适
老化改造

适老型诉讼服务不应仅限

于个别环节的便利措施， 而应
从立案 、送达 、庭审到执行 ，全
流程制定适老服务标准。 在立
案环节，应在保留口头起诉、上
门立案、 代书诉状等传统方式
的同时，优化网上诉讼平台，开
发操作简易的“长辈模式”。 在
庭审环节， 应灵活安排庭审时
间和地点，配备助听器、大字版
笔录系统等适老辅助设备。 在
执行环节， 应对涉老案件优先
执行、定期回访。

（三 ）多元解纷 ：源头化解
涉老纠纷

涉老案件常源于家庭 、邻
里纠纷， 简单判决未必能修复
亲情。 司法应更加主动地向前
延伸，融入基层社会治理，通过
调解、 和解等柔性方式化解纠
纷，从源头上减少诉累。

在实践中， 应制度化嵌入
涉老案件处理流程， 强化诉前
调解， 探索 “法院+社区+老龄
委+社会组织 ” 的联动解纷模
式。 如株洲中院聘任 “银发法
官”助力先行调解的探索，就是
通过发挥退休法官的专业优势
和阅历优势， 为涉老纠纷提供
更具亲和力的化解路径。

总之， 完善适老型诉讼服
务， 既是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
的必然要求， 更是衡量一个国
家司法文明与治理现代化水平
的重要标尺。 在全面迈入中度
老龄化社会的今天， 让每一位
老年人都能在诉讼中感受到公
平正义， 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
要一环。

（作者单位：湖南工商大学
法学院）

“红蓝对抗”上演真功夫
望城公安这场实战送教，超“燃”

实战训练现场。

让司法温度跨越“数字鸿沟”
———浅析湖南省探索适老型诉讼服务的实践与完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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